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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8� � � � � � � �证券简称：ST章鼓 公告编号：2026036

债券代码：127093 债券简称：章鼓转债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控股股东山东泉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山东泉丰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丰科技” ）告知，获悉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山东泉丰

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是

12,200,000 13.12% 3.91%

2025年5月22

日

2026年5月8

日

华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4,752,900 5.11% 1.52%

2025年6月18

日

2026年4月8

日

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

合计 16,952,900 18.23% 5.43%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泉丰科技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

结、标记数

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山东泉丰

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93,000,000 29.80% 0 0% 0% 0 0.00% 0 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泉丰科技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已全部解除

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购回交易凭证；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98� � � � � � � �证券简称：ST章鼓 公告编号：2026037

债券代码：127093 债券简称：章鼓转债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

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周

五）15: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3260� � � � � � �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6-063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盛集团” ）持有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486,647,0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16%。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盛集团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822,068股，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1,561,031股。截至目前，合盛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53,263,97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8.34%，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86,647,073股

持股比例 41.1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86,647,073股

注： 上表IPO前取得的486,647,073股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发行上市后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486,647,073 41.16%

合盛集团受罗立国实际控制，罗燚、罗烨栋分别为罗立

国的女儿与儿子，罗立国、罗燚、罗烨栋同为合盛集团

的股东，因此合盛集团、罗立国、罗燚、罗烨栋属于一致

行动人。

罗立国 10,558,753 0.89%

罗燚 192,493,302 16.28%

罗烨栋 179,406,101 15.18%

合计 869,105,229 73.52%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1月21日

减持数量 33,383,099股

减持期间 2026年2月11日～2026年5月1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1,822,068股

大宗交易减持，21,561,031股

减持价格区间 40.14～53.58元/股

减持总金额 1,510,327,811.25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2.82%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453,263,974股

当前持股比例 38.34%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0062� � � � �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2026－035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依折麦布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润赛科” )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颁发的依折麦布片(以下简称“该药

品” )《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依折麦布片

英文名/拉丁名：Ezetimibe�Tablets

剂型 片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4类

规格 10mg

证书编号 2026S01451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64237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

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企业 名称：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药品相关情况

依折麦布片适用于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及纯合子谷甾醇血症(或

植物甾醇血症)。

华润赛科于2010年10月启动该药品的仿制药研发工作， 于2024年11月29日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上市许

可申请，于2024年12月11日获得受理通知书，并于2026年5月7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根据国家相关

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人民币3,513.54万元(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依折麦布片由先灵葆雅和默克公司合作研制开发， 于2002年10月在美国获批上市， 商品名为

“Ezetrol” ，于2006年在中国获批上市。 根据全球71国家药品销售数据库显示，2024年依折麦布片全球销

售额为11.11亿美元，其中“Ezetrol” 的销售额为2.35亿美元。

国内市场，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信息显示，中国大陆境内已批准上市的依折麦布片生产企业有19家(含

华润赛科)，均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医疗市场和零售市场依折麦

布片销售总额(终端价)为24.30亿元人民币，其中排名前5名的企业及其市场份额分别为欧加隆45.96%，湖南

方盛制药21.12%，北京福元医药15.62%，重庆圣华曦药业11.11%，山德士制药4.76%。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药品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并为后

续其他产品研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

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87� � � � �证券简称：苏豪时尚 公告编号：2026-016

江苏苏豪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资产置换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5年12月8日，江苏苏豪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苏豪控股集团” ）《关于筹划资产置换的告知函》，苏豪控股集团积极推进解决上市公司

同业竞争问题，经其初步筹划，拟与本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拟置入资产为苏豪控股集团持有的江苏苏豪中嘉

时尚有限公司54.00%股权；拟置出资产为公司持有的江苏舜天化工仓储有限公司100.00%股权、锦泰期货

有限公司2.27%股权。 本次交易对方苏豪控股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 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刊登的2025-046号《关于筹划资产置换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暨间接控股股东承诺履行进展的提

示性公告》。

后续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6-002号

《关于筹划资产置换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2026-003号《关于筹划资产置换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公告》、2026-010号《关于筹划资产置换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二、本次资产置换的进展情况

公司目前正在组织有关各方对标的资产进行梳理，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尽职调查、

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公司将继续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及其他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协议，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

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存在因市场变化、监管审核、交易双方未能协商一致等各种

原因无法达成或实施的风险。

（三）本次交易后，尚未完全解决上市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苏豪控股集团将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

妥进一步推进解决。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苏豪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1369� � � � � � � � �证券简称：双欣材料 公告编号：2026-039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21日、2026年2月9日分别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关于提名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工会委

员会于2026年1月28日召开第四届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1月23日和2026年1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05）、《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和《关于补选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15）。

近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的工商变更登记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和变更董事的

备案登记等工作，并取得了鄂尔多斯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将具体信息

公告如下：

一、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00690059383Y

名称：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飞雄

注册资本：壹拾壹亿肆仟柒佰万元（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09年06月04日

住所：鄂托克旗蒙西高新技术工业园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泥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

二、变更后的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张飞雄（董事长）、刘志勇、乔玉华、杨静、沙涛、李永军（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刘明远、王鹏、杨槐

三、备查文件

鄂尔多斯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换发的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746� � � � � � � � � � �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东证

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周

五）15: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

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74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2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2026年4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4月实现鸡肉产品销售收入53,159.60万元，销

售数量5.80万吨，同比变动幅度分别为19.01%、16.41%，环比变动幅度分别为15.90%、8.10%。

其中，家禽饲养加工行业实现鸡肉产品销售收入45,505.56万元，销售数量5.25万吨（注：抵消前的鸡肉

产品销售收入为52,275.93万元，销售数量5.68万吨），同比变动10.20%、10.78%，环比变动12.14%、4.29%；

食品加工行业实现鸡肉产品销售收入7,654.04万元，销售数量0.55万吨，同比变动126.86%、 128.01%，环比

变动44.76%、66.76%。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

资者参考。

二、原因说明

公司调理品一期、二期工程项目的研发、品牌建设、销售市场目前已经稳步推进，调理品的生产产能逐

步释放，生产加工数量逐步增加，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也随之增加。

三、风险提示

1、上述披露仅为公司鸡肉产品的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鸡肉产品销售价格大幅波动（上升或下降）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

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011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2026-033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3月30日、2026年4月29日召开了董事

会2026年第3次会议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施股份回购注销计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董事会2026年第3次

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为充分维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提高募资效率，提升每股收益，稳定投资者预期，增强市

场信心，公司拟使用自筹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回购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用

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不含本数）。

回购价格上限为5.0元/股。 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按照公司回购

股份的价格上限测算，公司本次预计回购数量为1亿股~2亿股A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45%~0.91%。 具

体回购股份的金额及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金额及数量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依据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

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

约定继续履行。

（二）申报所需材料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12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2:00，13:00-16: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

外）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虹翔三路36号

3、申报方式：现场递交、邮寄或邮件

4、联系人：朱泽坤

5、联系电话：021-22330932

6、电子邮箱：ir@ceair.com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

在标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88757� � � � � � � �证券简称：胜科纳米 公告编号：2026-024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提交申请，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

本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查询，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本次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

月（即2025年10月24日至2026年4月24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结果。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文件显示，在自查期间，上述核查对

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要求，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

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

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

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所有核查对象均不

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88757� � � � � � � �证券简称：胜科纳米 公告编号：2026-023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胜科纳米（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文件。

2、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至2026年5月6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

了公示，公示期间共计10天，公司员工可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任

何异议。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202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 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在公司任职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核

心员工（含外籍员工），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旻。 除前述激励对象外，本激励计划涉及的

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包括其他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亦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

综上，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 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85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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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无增减、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地点：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100号绿地中央广

场10幢24层）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隽云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代表股份276,567,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8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25,672,4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4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4人，代表股份50,895,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39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3人，代表股份34,695,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3人，代表股份34,695,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93%。

（截至2026年4月29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31,226,56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1,392,500股，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3,565,000股。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权利，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放弃所持公司股份的表决权。 因此，本次股

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26,269,068股。 ）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会议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1、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76,565,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692,7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2%；反对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2,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6,565,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692,7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2%；反对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2,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6,565,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692,7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2%；反对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2,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办理银行授信额度及授权法定代表人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签署借款合同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6,532,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2%；反对33,0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659,9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8%；反对33,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弃权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为融资需要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5,025,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21%；反对1,540,

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0%；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152,5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532%；反对1,540,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99%；弃权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6,564,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692,2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2,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6,564,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692,2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2,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议案5由股东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各位独立董事对其在2025年度出席

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意见的情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参加培训和学习情

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会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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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1日

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1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1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14号建达大厦1804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

为截至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825,80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782%；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2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9,184,19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28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112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220,

3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21%。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玉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81,352,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45%；

反对1,196,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9%；

弃权46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563,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763%；

反对1,196,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96%；

弃权46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42%。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80,996,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98%；

反对1,288,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0％；

弃权7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206,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072％；

反对1,288,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21％；

弃权7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07％。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80,878,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56%；

反对1,367,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70％；

弃权763,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089,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249％；

反对1,367,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93%；

弃权763,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59%。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81,001,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24%；

反对1,286,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7％；

弃权72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211,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57%；

反对1,286,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83%；

弃权72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60%。

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80,544,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28%；

反对1,471,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42%；

弃权99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4,754,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830%；

反对1,471,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465%；

弃权99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05%。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77,390,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48%；

反对1,626,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8%；

弃权9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1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4,60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884%；

反对1,626,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75%；

弃权9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41%。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81,405,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32%；

反对880,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4%；

弃权723,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615,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817%；

反对880,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59%；

弃权723,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24%。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80,568,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60%；

反对1,479,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5%；

弃权961,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4,778,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224%；

反对1,479,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26%；

弃权961,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5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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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6年4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以上事项经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的2025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

表未分配利润为-155,355,995.63元，盈余公积为 1,966,669.75元，资本公积为398,767,009.84元。

根据《公司法》、相关会计政策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将上述母公司盈余公积1,966,

669.75元及股东以货币方式出资形成的股本溢价资本公积153,389,325.88元弥补母公司累计亏损。 本次公

积金弥补亏损以公司2025年 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负数弥补至零为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8）。

二 、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根据《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中“使用资本公

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司应自股东会作出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决议之日起三十日内通知债权人或向社会公

告” 之规定，公司现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 具体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代理

人均需亲笔签名，并加盖公章）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代理人均需亲笔签名）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或邮寄方式申报， 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请先致电公司相关联系人进行确认，

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14号建达大厦18层

邮编：100013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64260109

申报时间： 自2026年5月12日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以现场方式申报的， 接待时间为工作日9:

00-17:00，以邮寄方式申报的请在邮件封面上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时间以公司

签收时间为准。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